
附件 2

水平评价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与职称对应表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政策依据 可聘专业技术职务

1 出版专业技术资格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考试暂行规定》（人

发〔2001〕86号）、《关

于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人社部发〔2021〕
10号）

中级资格：编辑（技术编辑或一级校对）

初级资格：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或二级校对）

2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

专业技术资格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

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暂

行规定》（国人部发〔2003〕
39号）

高级资格：高级工程师

中级资格：工程师

初级资格：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

3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

师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

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国

人部发〔2004〕13号）

工程师

4 通信专业技术资格

《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国人

部发〔2006〕10号

中级资格：工程师

初级资格：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

5 机动车检测维修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暂行

规定》（国人部发〔2006〕
51号）

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工程师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

6 社会工作者

《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

法》（人社部规〔2018〕2
号）、《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国

人部发〔2006〕71号）

高级社会工作师：高级职称

社会工作师：中级职称

助理社会工作师：初级职称

7 银行业专业人员

《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

格制度暂行规定》（人社

部发〔2013〕101号）、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定

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人社部规

〔2020〕1号）

中级资格：经济师

初级资格：助理经济师



8 资产评估师（含珠宝

专业）

《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制

度暂行规定》（人社部规

〔2017〕7号）、《经济

专业技术资格规定和经济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

法》（人社部规〔2020〕1
号）

注册资产评估师（2016年及以前取得）：经济师

资产评估师（2016年以后取得）：经济师或助理

经济师

9 房地产经纪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

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

社部发〔2015〕47号）、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定

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人社部规

〔2020〕1号）

房地产经纪人：经济师

房地产经纪人协理：助理经济师

10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

检测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

度规定》（人社部发〔2015〕
59号）

试验检测师：工程师

助理试验检测师：助理工程师

11 工程咨询（投资）

《工程咨询（投资）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

行规定》（人社部发〔2015〕
64号）

工程师或经济师

12
不动产登记代理职

业资格

《土地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社部发

〔2015〕66号）、《关于印

发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定

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

部规〔2020〕1号）、《关

于印发不动产登记代理专

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规定

和不动产登记代理人职业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2〕
79号）

土地登记代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2021年及

以前取得）：经济师

不动产登记代理职业资格（2022年及以后取得）：

助理经济师或经济师

13 税务师

《税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

行规定》（人社部发〔2015〕
90号）、《经济专业技术

资格规定和经济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人

社部规〔2020〕1号）

注册税务师（2014年及以前取得）：经济师

税务师（2014年以后取得）：经济师或助理经济

师



14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暂行规定》（财会〔2000〕
11号）、《关于深化会计

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

意见》（人社部发〔2019〕
8号 ）

中级资格：会计师

初级资格：助理会计师

15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

《审计专业初、中级资格

考试规定》（审人发〔2003〕
4号）、《关于深化审计

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2020〕84号）

中级资格：审计师

初级资格：助理审计师或审计员

16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暂行规定》（国统字〔1995〕
46号）、《关于深化统计

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2020〕16号）

中级资格：统计师

初级资格：助理统计师或统计员

17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

《关于深化经济专业人员

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人社部发〔2019〕
53号）、《经济专业技术

资格规定和经济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人

社部规〔2020〕1号）

中级资格：经济师

初级资格：助理经济师

18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临床医学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暂行规定》（卫人发

〔2000〕462号）、《预

防医学、全科医学、药学、

护理、其他卫生技术等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

定》（卫人发〔2001〕164
号）、《关于深化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2021〕51号）

中级资格：主治（管）医师、主管药师、主管技

师、主管护师；

初级资格：药学士、技士、药学师、技师、护师

19 翻译专业技术资格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

考试暂行规定》（人发

〔2003〕21号）、《关于

深化翻译专业人员职称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

社部发〔2019〕110号）

二级口译、笔译翻译：中级职称

三级口译、笔译翻译：初级职称



20 设备监理师

《关于印发设备监理师职

业资格制度规定、设备监

理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

法的通知》（国市监质发

〔2023〕13号）

注册设备监理师（2022年及以前取得）：工程师

设备监理师（2023年及以后取得）：工程师

21 矿业权评估师

《矿业权评估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

定》（人社部发〔2015〕
65号）、《关于印发矿业

权评估师职业资格制度暂

行规定和矿业权评估师职

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2〕
84号）

矿业权评估师：经济师

助理矿业权评估师：助理经济师

22 精算师

《关于印发精算师职业资

格规定和精算师职业资格

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金

规〔2023〕3号）

准精算师：经济师

正精算师：符合高级经济师职称申报规定的学历、

年限条件的，可直接报名参加高级经济师职称评

审


